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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氣候變遷問題是人類面臨最艱困的挑戰，需要翻轉既有的社經體制，否則很可能危

及人的存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UNFCCC）是科學與政治的產物，近三十年的協商除了提升全球對

氣候變遷的認知外，成效有限；同時期氣候變遷的衝擊正加速、加強，已瀕臨無法挽回

的境界。台灣希望能正式參與UNFCCC，需要瞭解其成立背景，石化業者、締約國之間

的糾葛，UNFCCC不對等的協商等，從而尋找最適當的切入方式。蔡總統於今年地球日

宣布台灣將於2050年達淨零碳排，與巴黎協議要求相當吻合，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提出具

體可行的2030或2035年目標，以及如何從這些近程目標邁向2050？ 

從科學開始到政治解決 

  1896年瑞典化學家阿瑞尼厄斯（S. Arrhenius）研究估計大氣中二氧化碳（CO2）濃

度如果倍增將造成地表溫度上升攝氏5～6度，這說法不同於當時科學家認為海洋及植被

可以吸收所有大氣的CO2，不久就被遺忘。直到1956年物理學家普拿斯（G. Plass）研究

證實大氣中CO2濃度上升會增加地球的熱吸收能力，科學家們才開始意識到溫室效應氣

體1增加將會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2。 

  1979年關心氣候的科學家們舉辦第一屆全球氣候研討會（The First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探討氣候現況，衝擊與可能變化，並倡議國際社會應設專責機構追蹤。1988

年聯合國環境組織（UN Environmental Program，簡稱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簡稱WMO）共同成立了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 Inter-

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蒐集全球最新的氣候變遷相關研究，

彙整為評估報告。 

  1990年IPCC出版第一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提供稍後舉行的第二屆全球氣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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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全球治理的依據，並促成《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成立。UNFCCC宗旨是

「穩定大氣中溫室效應氣體在避免人類危險干擾氣候系統的濃度；達到這濃度的時程應

容許生態系統有充分時間自然地適應氣候改變，確保不危及糧食生產與經濟得以永續方

式發展」。1994年3月正式生效，目前含歐盟在內共一百九十七個締約國。 

  1995年3月在UNFCCC在德國波昂舉辦第一屆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簡稱COP），會議決定強化全球氣候變遷的努力，責成第三屆締約國大會（COP3）應通

過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即《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規定已開發締約國應在

2012年底前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到比1990年少5.2％3。 

業者試圖扭曲科學 

  六○年代末期艾克森（Exxon）研究已發現大氣CO2濃度變化與使用化石燃料有關4，

業者內部研究5清楚顯示同樣關聯以及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6。以跨國油公司為主的美國石

油學會決議氣候變遷相關議題限內部討論不得外洩。各油公司一方面大幅刪減氣候變遷

研究經費，另方面全力支持某些特定反對氣候變遷學者；1989年這些油公司組全球氣候

聯合陣線（Global Climate Coalition，簡稱GCC）倡議CO2與氣候變遷關聯不確定，並不

時提供政治人物與媒體另類「科學依據」。1997年10月艾克森總裁還公開宣稱氣候沒改

變，即便有也與化石燃料使用無關。 

  2001年初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7登廣告宣稱1997年《京都議定書》將重創美國

經濟，隨後去函白宮要求更換當時IPCC主席華生（R. Watson）；同年3月小布希總統宣

布退出《京都議定書》8。2015年媒體揭露9艾克森美孚研究，早已清楚化石燃料與氣候變

遷關係，卻公開否認。2016年美國十七個州的檢察長宣布調查艾克森美孚是否隱藏氣候

變遷對財務影響刻意誤導投資人10。 

締約國立場南轅北轍 

  2007年IPCC出版第四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11，指出增溫12在攝氏2度內，是人類勉強

可接受的極限，建議全球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應在2015年前達到最高峰，之後每年必須減

少4％，如此將有一半的機會全球增溫低於攝氏2度。若要容許發展中國家還有增加排放

的空間，已開發國家應該在2020年前將CO2等排放量控制在比1990年少25～40％。《京

都議定書》於2005年2月正式生效13。 

  根據《京都議定書》第3條第9款，2012年之後各締約國的減量責任，應在第一個承

諾期屆滿前七年開始討論。各界殷盼2009年哥本哈根舉行的COP15制定《京都議定書》

後的方向，當時棘手的問題有：已開發締約國2020年減量承諾是否該提高；排放很高的

開發中締約國應否提「可量度」、「適時報告」、並「容許驗證」的減量策略；以及已

開發締約國願意提供多少經費協助發展中締約國減碳與適應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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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到2009年間國際發生了許多變化：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重創已開發國

家經濟；2006年中國CO2排放超越美國為全球最高，已開發國認為經濟快速成長的發展

中國家如果不降低排放，單方面減量無意義。 

  COP15召開前，歐盟僅提出無需努力的2020年減量目標，美國2020目標比1997年

《京都議定書》討論時還弱14；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國等四國特地結盟成立BASIC協商

群，共同抗拒減量要求；而「極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簡稱

LDC）與「海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簡稱AOSIS）則認為增溫控制在

2度內不足以保障他們的生存，倡議應討論控制增溫在攝氏1.5度內。此外，已開發國家

提出的財務援助遠遠不足。已開發與發展中締約國間，發展中國家BASIC協商群和LDC

與AOSIS間利害爭鋒相對僵持不下。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會議結束前抵達會場，隔天宣布與BASIC協商群達成共識—「哥

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供大會參考。多數沒有參與討論的締約國深感憤

怒，最後這份未經全員討論產生的「哥本哈根協議」以“take note”方式列入議事紀錄。哥

本哈根會議在一片混亂中結束。 

巴黎協議從德班開始 

  COP17於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舉行，最後一天大會在延長約六十個小時候終於「同

意」於2015年前制定新氣候規範，包括所有締約國，並應於2020年開始正式實施15。 

  有鑑於2009哥本哈根會議的紊亂與壁壘分明，法國決定主辦2015年的COP21會議後

動員所有外交人員，大會主席法畢尤斯（L. Fabius）更親自拜訪幾乎所有締約國16，彙整

各國關心重點，減量與適應氣候變遷的障礙；避開過往氣候協商已開發國與發展中國家

的對立，要求締約國在COP21前提出「預期的自願減量承諾」（ Intended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簡稱INDC）。COP21主席充分溝通與靈活的合縱連橫，會議在

和諧的氣氛中獲致超過預期的共識「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17，內容包括：要求

「控制增溫遠比攝氏2度低」，並「追求增溫不超過攝氏1.5度」；「人為排放盡早達最

高峰，並於本世紀中開始，人為排放應與自然吸收相當」；「每五年檢討所有締約國的

自願減量承諾（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簡稱NDC）18」；「已開發締約國於

2020年前，每年提供發展中國家減量與適應所需，至少一千億美元的財務協助」；以及

可透過市場機制減量等。2016年11月4日巴黎協議正式生效。 

  然而五年過去，全球CO2排放仍持續上升，2020年全球因武漢肺炎經濟活動萎縮，

CO2排放較2019年下降7％19，這暫時性減少在疫情和緩後可能報復性的回升；UNEP整理

各國提交的NDC，發現在2030年總排放仍比「增溫不超過攝氏1.5度」的路徑多二百九十

至三百二十億噸20，約合現在全球年排放量的一半！2019年全球增溫已達攝氏1.07度21，

十年左右就可能超過「增溫不超過攝氏1.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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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災難已然無處可藏身 

  隨著人為大量排放，氣候變遷衝擊日益明顯強烈，過去發生在低度發展中國家或小

島國家的災變，已然屢次出現在富裕的工業國。今年夏天德國、比利時22與中國23暴雨洪

災，美國西北與加拿大破紀錄的酷熱24和伴隨而來延燒數月的野火25，還有西班牙26及南

歐也面臨相似情況27；今年夏天，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位受極端天氣影響，64％民眾經歷

多場熱浪28。地球上沒有任何一處可以免於氣候變遷影響，對部分國家而言，氣候變遷衝

擊已經嚴重威脅國家生存發展29。 

  2019年初，瑞士再保公司年報顯示30北美洲是全球天災經濟損失最嚴重地區。2020年

美國發生二十二次損失超過十億的天災31，總財物損失近一千億美金！超過2010～2019年

十年損失的總合，紀錄顯示天災損失年年上升。希望能盡速減緩氣候變遷的惡化，拜登

（J. Biden Jr.）一就任總統，立刻簽署行政命令，重返「巴黎協議」，隨後公布新氣候變

遷目標—2035年前全美發電零碳排放與2050年淨零碳排放，並推出一兆美金的基礎建設

法案。除了為美國國內能源轉型奠基外，也彰顯奪回國際氣候變遷議題主導的企圖。 

UNFCCC不對等協商 

  UNFCCC會議中重大議題都需經過「共識決」32，締約國間權力看似平等，實際不

然。資源充裕的締約國動輒派出百人代表，個個嫻熟會議流程，每兩三人負責緊盯一兩

項議題，即便徹夜協商也有替換人手，隨團的科學與法律顧問隨時提供意見；擁有「完

美代表團」（ideal delegation）的締約國，即便立場與多數締約國不同，也可藉由會議需

「共識決」提出異議；資源匱乏的締約國參與UNFCCC協商存在諸多障礙：可能需要聯

合國補助才能夠送一至兩位代表參與，代表無法瞭解所有議題與最新協商進展，更不可

能分身參與同時進行的會議；一旦國內政情更替，參與UNFCCC代表換人，經驗無法傳

承，新人無法立即跟上協商進度，喪失在關鍵時刻表達意見的機會。 

  認知到參與UNFCCC協商的嚴重不對等，立場或境遇相近的締約國結盟成協商集團

（Negotiating Groups）33：發展中締約國組成的G77與中國，AOSIS，LDC，歐盟，傘集

團（Umbrella Group），環境正直集團（Env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簡稱EIG），阿

拉伯集團，中南美洲獨立聯盟（Independent Alliance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簡稱AILAC）等。結盟可以委託群體的代表負責協商，議場內還可相互聲援；群體無法

獲致共識時，仍需各自處理關心的議題，同時參與不同結盟可以提高運作的彈性。 

  各協商集團有其獨特的立場，例如，傘集團由能力充分但遲疑或抗拒減量的美國、

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挪威與俄羅斯等組成；阿拉伯集團，主要成員為產油、

氣國家，擔心化石能源消費銳減影響收入；歐盟是已開發國家最積極降低溫室效應氣體

排放組織；小島國家聯盟與LDCs是氣候變遷災變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最積極倡議全球

減少CO2排放。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氣候變遷的立場徹底轉變，公布一系列氣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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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加上稍早日本也宣布將於2050年達到碳中性，傘集團立場將有明顯改變。 

台灣氣候變遷立場模糊 

  自UNFCCC成立以來，政府持續派員以民間團體觀察員身分或友邦代表團成員參

與，雖然幾次政黨輪替，對氣候變遷議題一直限縮於被動觀察，缺乏行動。1998年起多

次以「因應氣候變遷」為名舉辦「全國能源會議」，只是每次討論都侷限在「電」，最

後都演變為「該不該用核電」的論戰。 

  台灣95％以上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是CO2
34，九成由燃燒化石能源產生。過去六、七

十年排放持續上升，1990年總排放1.15億噸，2008年因全球金融風暴經濟活動萎縮，排

放遽降，至今以2007年排放2.78億噸最高，但2010年後經濟活動逐漸活絡，排放又緩緩

增加，2018年總排放已達2.75億噸。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簡

稱IEA）最新資料35，台灣人口列全球第五十三名，總能源供應與總CO2排放分別為全球

第二十三與第二十二名，平均每人每年排放的CO2為第十九名，每人每年的用電量排全

球第十二名！ 

  過去台灣溫室氣體的排放目標一再展延，1998年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2020年回

到2000年排放。2007年底民進黨政府將目標後推五年：2025年回到2000年排放。2015年

馬政府末期，環保署為配合即將舉行的COP21提出INDC，將基準由2000年改為排放更高

的2005年，2030年目標是比基準年（2005）減少20％，2050年排放下降至基準年的一

半；比起前面兩次設的目標又再度放寬36。台灣NDC和巴黎協議的零碳排放路徑差距非

常大，總能源消耗持續緩緩上升，加上再生能源發展動力不足等因素，導致台灣在國際

氣候變遷表現指標評比（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簡稱CCPI）37一直停在後段

班。過去想法很簡單：台灣不是締約國，最大貿易夥伴美國不願減量，所以不須傷腦

筋。今年地球日，蔡總統突然宣布台灣2050目標為淨零碳排38！與巴黎協議要求相吻合，

只是尚未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與期程。 

台灣曾一度領先全球 

  氣候變遷與人權、教育、糧食、公共衛生、生物多樣性、濕地保護或防止核武擴散

等聯合國議題不同，無先例可循，關心這問題的國家討論如何妥適地減緩氣候變遷，又

不致嚴重影響社會經濟。2006年底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王塗發等人提出《溫室氣體減量

法》草案39，訂定減量目標、期程與罰則，於隔年1月一讀通過40。當時這是全球第一個

氣候相關法案，英國《氣候變遷法案》（Climate Change Act）還在草擬階段；英國政府

特地邀提案的委員與負責官員去倫敦參訪交流41，是自1972年與英國斷交以來首度官方邀

請。顯示台灣有「被需要且無法被取代」的價值，有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並不重要。可惜

《溫室氣體減量法》一讀後被擱置，到2015年中才通過名稱相似但內容完全不同的《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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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42。 

參與UNFCCC的可能 

  台灣希望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存在強烈「被需要且無法被取代」的

價值而被邀請加入? 如果沒有，就需要有足夠的締約國支持且中國放棄杯葛；長久以

來，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地深入各國際組織，排除台灣或與台灣友好組織在國際場合出現

的可能；在可見的未來，期盼中國放棄杯葛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機會十分渺茫。即便如

此，只有持續努力，希望才可能實現。 

非正式參與存在揮灑空間 

  台灣可以從加入友邦參與的AOSIS或LDCs協商集團內部工作開始，熟悉議事規則、

程序等儲備協商人才，瞭解各締約國在不同議題的立場與台灣的關係，有機會透過友邦

將友善台灣的協商條文列入正式紀錄，同時培養未來「完美代表團」成員為台灣把關。 

  UNFCCC是國家間的對話平台，「觀察員」（Observers）無權參與協商，但會議期

間有少數正式發聲機會，出版刊物，舉辦周邊會議或群聚抗議活動等，可以大聲說出官

方不方便說的話，適時地給會場中踟躕不前的代表們壓力。台灣應鼓勵環境、婦女、勞

工、原住民、企業與學術團體等成為UNFCCC觀察員43。近年，UNFCCC意識到僅依賴國

家為單位減量並不足以推動全球氣候行動，開始鼓勵地方政府、企業、社區與民間團體

結盟一起行動，例如：地方政府永續聯盟（Local Government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 44，超大城市氣候聯盟C40
45，目標100％用再生能源電力的企業組成RE100

46

等。因為這些多半不具官方身分，立場未必與國家一致。 

參與要選邊 

  台灣目前的總CO2排放為全球第二十二名，平均每人每年排放的CO2與用電量分別名

列第十九與第十二名，已超過許多持續減量的已發展國家！蔡總統稍早宣布的「2050年

淨零排放」目標，已經納入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正考量。但這不只因台灣

應「盡地球村一分子的責任」，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已表明氣候變遷的立場，未來可

能利用美國經貿實力做槓桿，要求他國積極參與氣候變遷議題。歐盟除了宣布2030年排

放要比1990減少55％外47，準備從2026年起開徵「碳邊境稅」（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CBAM）希望遏止他國高碳排放產品輸入，或產業出走至規範鬆散的國

家。 

  鄰近的日本、南韓與中國，都有2050或2060年零碳排的目標，但都還沒提出達到目

標的路徑圖，被批評是口惠實不至。台灣不論是否參與UNFCCC，氣候變遷議題的立場

已無法繼續模稜兩可，只是正式參與UNFCCC，國際社會將會更關心台灣除了2050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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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外，有沒有具體可行的近程2030或2035年目標，以及如何從這些目標達到2050碳中性

的路徑。 

  氣候變遷已經影響全球各角落，目前還沒有全球可能快速降低排放的跡象，衝擊只

會變得更強變得更頻繁，現在不積極減量只會使未來需要減量的幅度更高更嚴峻。過去

控制破壞平流層臭氧的《蒙特婁議定書》，在十年內氟氯碳化物規範從減半加速到禁用48，

UNFCCC規範也可能日益嚴格，台灣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不能不盡早作長遠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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